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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预期目标。

四是“担当作为”。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，深入开展司法队伍

思想教育、作风建设，重申“为民服务”的情怀，“为

国 铸 剑 ” 的 初 心 ， 激 发 队 伍 干 事 创 业 、 守 正 创 新 的 热

情，以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的责任担当和

思想境界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，把好司法关，织密法治

网。

保护生态环境与国计民生辩证统一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，坚

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的理念。这一论断充分揭示了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和

民生改善的高度统一关系。

一方面，生态环境关系民族绵延赓续。地肥水美、

森林茂盛的地区孕育着文明的诞生和人类的起源，环境

衰退、生态破坏导致的民族衰亡、文明消失的历史教训

则 比 比 皆 是 。 生 态 文 明 法 治 建 设 的 原 则 即 坚 持 生 态 优

先，坚守生态底线，针对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采取切实

可行、系统有效、导向突出的司法措施，全面遏制破坏

生态环境的行为。

另一方面，生态环境关系群众健康安全。人与自然

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群众生产生

活的基础。我们要像“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”，

将生态文明建设至于更为突出的位置，建立齐抓共管的

法治环境、治理体系和监督机制，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

赖以生存的蓝天、碧水、净土。

最 后 ， 生 态 环 境 关 系 人 民 福 祉 民 生 。 绿 色 发 展 理

念是传统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，是从根本

上改善人民福祉的举措。在具体司法审判过程中，应充

分考虑民风民俗、生产就业、生活习惯、产业发展等多

重因素，确保生态类案件办理过程既有惩戒规范作用，

又有教化人心意义。以法治宣传、案例警示等多元化方

式，倡导绿色低碳理念，逐渐养成绿色、低碳、环保的

生活方式。

紧扣产业发展和群众需求精准发力

产 业 引 导 方 面 ， 充 分 研 判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、 能 源 结

构，在经济增长势头不减的前提下，采取法治惩治力度

逐渐“加码”方式，综合运用法治思维、科学思维及社

会治理方法，对不适应绿色经济要求的主体、产业，或

自 我 适 应 实 现 产 业 升 级 迭 代 ， 或 采 取 “ 关 、 停 、 并 、

转”的方式有序退出，既满足生态建设需求，又不影响

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大局。加大绿色低碳制度创新和产

品 应 用 ， 合 理 运 用 碳 排 放 配 额 、 碳 排 放 交 易 等 市 场 手

段，有效破解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的复杂的民事、行政纠

纷，以市场化助力“双碳”目标实现。

服 务 群 众 方 面 ， 深 刻 领 会 生 态 环 境 类 案 件 的 突 发

性、广泛性、复杂性等特点，依托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

系，采取更加有效、更加便捷、更高质量的解决方式，

采取“广泛宣教、提前预防、综合治理、司法保障”，

形成生态环境治理合力，将环境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，

将环境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，提高司法治理的准确性、

规范性和引导力。通过积极参与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

系 ， 即 体 现 司 法 工 作 的 能 动 作 用 ， 又 准 确 划 定 权 责 范

围 ， 实 现 公 共 治 理 、 行 政 执 法 和 环 境 司 法 的 “ 无 缝 衔

接”。

围绕生态建设与司法实践探索创新

司 法 实 践 根 植 于 基 层 ， 在 案 件 中 探 索 ， 在 探 索 中

升华。基层既是生态环境矛盾问题发生的主战场，也是

破解问题、寻求答案、完善司法的主阵地。近年来，在

司法裁判中运用“购买碳汇”的方式来推动“双碳”工

作，成为生态环境司法领域的一大亮点。2020年3月，福

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在被告人吴某辉滥伐林木罪一案中

最先适用了“购买碳汇”来对受损的生态环境利益进行

修复。此后，贵州、四川、陕西等地也陆续出现“购买

碳汇”的司法判例。

通 过 “ 以 碳 代 偿 ” 方 式 ， 一 方 面 ， 从 法 律 层 面 震

慑损害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，引导社会自觉注重生态保

护。另一方面，建立碳汇交易机制替代履行生态环境修

复责任，鼓励环境司法积极回应“双碳”目标，对加强

恢复性司法建设、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、提升生态系

统碳汇增量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。

立足陕西省生态保护实际，多地司法机关进行了一

系列有益探索。以安康铁路运输法院环境资源案件办理

实践来看，该地立足安康地区生态环境特点，积极践行

“哪里生态薄弱，哪里被破坏，就修复哪里”的动态修

复司法理念，构建环境治理多元共治格局，努力实现办

案的政治、法律、社会和生态“四个效果”有机统一。

加快推进环境资源审判能力现代化。其具体做法包

括：“1院领导+1环资庭负责人+1员额法官”的“三一”

环资办案模式，做到生态案件“专案专审”；探索“增

殖放流”“补植复绿”“劳务代偿”“技改抵扣”“碳

汇补偿”等新型责任承担方式实现路径；以“三协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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